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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
 

2025 年 7 月 25 日  

 

 
創新及科技基金  
總目 111－創新及科技  
新分目「創科產業引導基金」  

 

 
請各委員批准在「創新及科技基金」下總目 111「 創

新及科技」項下開立一筆為數 100 億 元 的 新 承 擔 額，

以推行「創科產業引導基金」。  

 

 
問題  

 
 我 們 需 要 加 強 引 導 市 場 資 金 投 資 策 略 性 新 興 和 未 來 產 業 ， 以 推 動

香港創新及科技 (下稱「創科」 )和新型工業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，為香

港實體經濟增添新動能。  

 

 
建議  

 
2 .  創新科技署署長建議在「創新及科技基金」下總目 111「創新及科

技」項下開立一筆為數 100  億元的新承擔額，以推行「創科產業引導基

金」 (下稱「引導基金」 )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。  

 

 
理由  

 
3 .  為了發展創科產業，政府在資助研發以鞏固基礎科研優勢同時，更

着重加速科研成果轉化，以創新科技推動傳統產業升級和轉型，提升對

創科初創企業的支持，發展新興產業，布局未來產業，推進「新型工業

化」，形成新質生產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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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為落實「以產業為導向」的發展理念，過去近 3  年政府制定和實施

一系列政策和措施，深化「政、產、學、研、投」的協作，促進創科產

業及「新型工業化」的發展，建立新的實體經濟。這包括政府在 2023  年

推出 100  億元的「產學研 1+計劃」，旨在釋放本地大學科研成果轉化

和商品化的潛力，以及促進政府、大學及業界的相關合作。去年，我們

推出 100  億元的「新型工業加速計劃」，旨在資助從事策略性產業 (即

生 命 健 康 科 技 、 人 工 智 能 與 數 據 科 學 ， 以 及 先 進 製 造 與 新 能 源 科 技 )的

企業在香港設立新智能生產設施。  

 
5 .  創 科 產 業 的 長 遠 發 展 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，特 別 是 推 動 科 研 成 果 轉

化及產業化，單靠政府出資難以滿足需求，因此政府一直鼓勵業界和社

會資本積極支持和投資香港的創科發展。我們參考了內地的成功經驗，

國 家 發 展 和 改 革 委 員 會 、 科 學 技 術 部 及 工 業 和 信 息 化 部 等 部 委 均 通 過

設立「產業引導基金」，利用政府資金的引領作用和槓桿作用，引導更

多社會資本投資產業，支持新興和未來產業的發展。目前，國家積極倡

導設立「耐心資本」支持產業發展。一般而言，「產業引導基金」不僅

考慮財務上的回報，更考慮長線投資對當地經濟及社會的貢獻，包括配

合政府的產業政策、吸引優質企業落戶、建立產業及產業鏈、拉動周邊

產業發展、促進經濟和就業增長等。根據內地有關股權投資研究機構的

資料 1，截 至 2024  年，內地累計設立了 2  178  項 政 府 引 導 基 金，目標 規

模約 12 .84  萬億元人民幣，已認繳規模約 7 .7  萬 億 元人民幣。  

 
6 .  為對接國家發展「耐心資本」的戰略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需要革

新投資創科產業的思路，借 鑑內地有關「產業引導基金」的成功經驗，

因地制宜地推出香港的「產業引導基金」，進一步推動「政、產、學、

研、投」的高效協作。成立有關產業引導基金的關鍵，在於明確區分政

府和市場的角色，堅持市場化運作。具體而言，政府需要訂立投資的框

架，明確 聚 焦 的 產 業，制定 遴 選 專 業 管 理 機 構 (下稱「基金經理」 )的規

則 和 流 程 ， 藉 此 創 造 有 利 的 環 境 和 條 件 ， 讓 投 資 界 (包 括 投 資 及 專 業 管

理機構 )積 極 參 與 。 我 們 期 望 充 分 發 揮 市 場 力 量 ， 壯 大 「 耐 心 資 本 」 ，

把 投 資 放 大 並 聚 焦 到 指 定 的 策 略 性 產 業 ， 以 推 動 香 港 創 科 及 新 型 工 業

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，彰顯「有為政府、高效市場」。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資料來源：隸屬於北京清科創業信息諮詢有限公司的清科研究中心 (202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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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創科產業引導基金」  

 
7 .  行政長官在 2024  年《施政報告》宣布政府將設立 100 億 元「引導

基金」，成立母基金，加強引導市場資金投資指定策略性新興和未來產

業，系統性建設創科產業生態圈。  

 

 
計劃框架  

 
基金架構  

 
8 .  「引導基金」將會設立於「創新及科技基金」下，目標是涵蓋 5 個

主題板塊，包括生命健康科技、人工智能與機械人、半導體與智能設備、

數字化與升級轉型，以及未來與可持續發展。  

 
9 .  我 們 計 劃 在 每 個 板 塊 下 各 設 1  至 數 個 子 基 金 。 政 府 將 會 作 為 子 基

金的有限合夥人 ( L i mi t e d  P a r t n e r s )，向各個子基金投入資金。整體子基

金 的 目 標 規 模 至 少 為 400  億 元 ， 即 市 場 投 入 的 資 金 會 是 政 府 出 資 總 額

至少 3  倍。考 慮 到「 引 導 基 金 」將 會 以 市 場 化 方 式 運 作，我 們 會 以 市 場

的反應和產業發展的情況，靈活調整主題板塊子基金的組合、數目及目

標規模。政府投入的總額以 100  億元為上限，並傾向平均投入 20  億元

到每個主題板塊。  

 
10 .  為更有效發揮基金的引領作用和槓桿作用，我們認為引入一批「策

略投資人」表明出資意向，以及遴選合適的專業基金經理管理子基金，

對提升計劃的成效至關重要。我們會在本文第  12 至 1 6  段詳加說明。  

 

 

 
附件 

11 .  政府會根據《公司條例》成立特殊目的公司，作為「引導基金」運

作的載體。該公司會為「引導基金」注入資金及收取投資回報，包括出

售有關投資後的收益。建議的基金架構圖載於附件。  

 

 
策略投資人  

 
12 .  為引領市場資金投入，政府會積極做好「搭台」的角色，主動與信

譽好、具實力、有意願的投資者聯繫，希望取得他們出資不少於 30 億 元

的意向，並以有限合夥人的身分，投 放到「引導基金」下其屬意的 1  個

或多個子基金。我們相信策略投資人的參與，可在政府出資 100  億 元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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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礎 上 進 一 步 引 領 其 他 市 場 資 金 投 入 ， 並 緩 解 基 金 經 理 從 其 他 市 場 投

資 者 募 集 龐 大 資 金 可 能 遇 到 的 困 難 ， 以 期 加 快 成 立 子 基 金 並 使 其 投 入

運作。  

 
13 .  目前，我們已收到超過 10  間 機 構 成 為「 引 導 基 金 」策 略 投 資 人 的

意願，反映他們對香港創科產業發展的支持和出資參與「引導基金」的

意向。然而，政府不會與個別機構就成為策略投資人簽署任何具法律效

力的協議。他們最終會否參與投資的主題板塊及所投資的金額，均屬個

別 機 構 的 投 資 決 定 ， 取 決 於 他 們 參 與 子 基 金 時 與 基 金 經 理 的 具 體 協 商

而定。  

 

 
基金管理  

 
14 .  基於上述策略投資人的參與模式，政府不會為「引導基金」設立專

門的母基金管理架構，所有投資者均直接投資到各主題板塊的子基金。

換言之，政府、策略投資人及其他市場投資者將同樣作為有限合夥人，

向子基金投入資金。  

 
15 .  政府會制訂專業、公平、公正的規則和流程，並公開接受合資格的

機構申請成為「引導基金」下各子基金的基金經理。經嚴格遴選後，新

成立的「創科產業引導基金督導委員會」 (下稱「督導委員會」 )會審核

並確認至少 10  個合資格的基金經理。獲選的基金經理必須在指定時間

內 按 募 資 要 求 籌 集 市 場 資 金 ( 包 括 策 略 投 資 人 及 其 他 非 關 聯

( non -a f f i l i a t ed )的投資者 )。視乎各個基金經理的募資結果，符合募資條

件 及 滿 足 投 資 管 理 框 架 要 求 的 基 金 經 理 會 按 有 限 合 夥 基 金 的 形 式 設 立

相 應 板 塊 的 子 基 金，並 擔 任 子 基 金 的 普 通 合 夥 人 ( G e n e r a l  P a r t ne r s )，負

責管理子基金的日常運作，並依據投資框架篩選及投資合適的項目。  

 
16 .  作為出資額較大的投資者，策略投資人普遍關注基金管理事宜，包

括基金經理的遴選標準及申請資格等。就此，政府將秉持公開、公平、

公正和專業的原則，歡迎並鼓勵優秀的基金經理踴躍申請，但所有申請

者 必 須 通 過 既 定 的 遴 選 程 序 。 政 府 支 持 並 鼓 勵 合 資 格 的 基 金 經 理 與 策

略 投 資 人 及 其 他 市 場 投 資 者 之 間 的 自 由 配 對 ， 惟政 府 不 會 參 與 有 關 配

對和合作的過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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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目標  

 
17 .  「引導基金」將透過多元化的投資組合，既投早、投小、投硬科技，

也投資產業鏈主導企業 (即「鏈主」企業 )或龍頭企業等不同發展階段的

企業。此外，亦會依據實際情況，引進海內外不同的企業，達至目標產

業鏈上的「補鏈」和「強鏈」，促進產業鏈各節點的企業互相合作，建

設具有香港優勢的產業鏈。  

 

 
投資管理框架  

 
18 .  政府在今年 1  月邀請業界就「引導基金」提交意向書，經考慮相關

持份者的意見，在「引導基金」下成立子基金，其建議框架如下－  

 
( a )  基 金 的 成 立 － 每 個 獲 甄 選 的 基 金 經 理 須 根 據 《 有 限 合 夥 基 金

條例》 (第  637  章 )的相關規定成立有限合夥基金。  

 
( b )  投資領域－有限合夥基金須聚焦以下主題板塊－  

 
( i )  生命健康科技；  

( i i )  人工智能與機械人；  

(iii) 半導體與智能設備；  

( i v )  數字化與升級轉型；以及  

( v )  未來與可持續發展。  

 
( c )  基金規模－每個子基金的目標基金規模至少為 20  億元。政府

投入於所有子基金的總額上限為 100  億元，在市場投入的總資

金 須 為 政 府 出 資 總 額 至 少 3  倍 的 目 標 下 ， 整 體 子 基 金 的 目 標

規模至少為 400  億 元。我們 會 根 據 市 場 反 應 及 實 際 情 況，靈活

調整個別主題板塊子基金的規模。  

 
( d )  募 資 要 求 － 獲 甄 選 的 基 金 經 理 須 為 擬 成 立 的 子 基 金 ， 籌 集 政

府以外的市場資金 (包括策略投資人及其他市場投資者 )。由 於

涉及策略投資人的參與，對基金經理的具體募資要求如下－  

 

( i )  如 基 金 經 理 取 得 策 略 投 資 人 的 出 資 承 諾 ， 須 額 外 從 市 場

籌 集 至 少 10  億 元 或 相 當 於 政 府 及 策 略 投 資 人 承 諾 出 資

總額一半的資金，以較高者為準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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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如 基 金 經 理 已 滿 足 上 文 ( i )項 的 要 求 ， 但 募 資 額 未 達 到 目

標 基 金 規 模 ， 則 仍 須 額 外 籌 集 其 他 市 場 資 金 以 達 至 目 標

基金規模；以及  

 
(iii) 如 基 金 經 理 沒 有 取 得 任 何 策 略 投 資 人 的 參 與 ， 則 須 籌 集

其他市場資金以達至不低於目標的基金規模。  

 
( e )  政府的出資安排－  

 
( i )  按 照 獲 甄 選 基 金 經 理 的 募 資 結 果 ， 政 府 會 作 為 最 後 出 資

的有限合夥人，向每個子基金承諾出資最多 10  億元，政

府佔各子基金比例不超過 25%。政府會在 2 0 2 6 - 2 7 年 度開

始，分 5  至 6  年投入資金；以及  

 
( i i )  各 子 基 金 的 基 金 經 理 會 根 據 政 府 的 財 政 預 算 制 定 5  至

6  年 的 投 資 計 劃 ， 政 府 會 在 收 到 基 金 經 理 就 每 個 具 體 投

資 項 目 發 出 繳 納 通 知 後 ， 按 既 定 的 出 資 比 例 向 子 基 金 注

資。  

 
( f )  基金經理的出資安排－須依照市場做法，按基金規模投放比例

不少於 2 %  的資金。  

 
( g )  基 金 期 限 － 最 長 12  年 (包 括 延 長 期 )， 當 中 的 投 資 期 為 5  至

6  年。  

 
( h )  投資要求－就每個子基金而言－  

 
( i )  100% 的 基 金 規 模 須 投 資 於 與 香 港 創 科 產 業 及 新 型 工 業

產業，以及其產業鏈關聯的企業；  

 
( i i )  至少 5 0 %  的基金規模須投資於本港企業，或 將會來香港

運作的 非 香 港 企 業 。 有 關 非 香 港 企 業 須 在 香 港 設 立 創

科 ／ 新 型 工 業 產 業 及 產 業 鏈 相 關 關 鍵 環 節 並 有 實 質 運

作，例如總部、區域總部、研發中心、創新中心、先進製

造 基 地 等 ， 而 不 可 以 只 從 事 傳 統 金 融 、 貿 易 、 管 理 等 業

務；以及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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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至少 2 5 %  的基金規模須在投資期內投放在香港設立及營

運生產及製造基地，涵蓋中試生產線、測試工序等。  

 
( i )  投 資 階 段 － 投 資 對 象 可 以 是 不 同 規 模 或 ／ 和 處 於 不 同 發 展 階

段的企業。  

 
( j )  投 資 類 別 － 投 資 於 從 事 主 題 板 塊 的 企 業 的 私 人 股 權 投 資 及 可

轉換債券。  

 
( k )  投 資 限 制 － 不 可 投 資 上 市 公 司 股 份 、 其 他 私 募 基 金 、 二 手 股

權、貸款、與加密貨幣相關的投資、與博彩相關的投資，以及

與地產經營業務相關的投資。  

 
( l )  基金經理收取的管理費用 (有關政府出資部分 )－  

 
( i )  投 資 期 內：按 政 府 已 投 資 金 額 計 算，不 多 於 每 年 2 % (即以

所有投資項目的投資成本計 2 % )。  

 
( i i )  投 資 期 後：按 政 府 淨 投 資 金 額 計 算，不 多 於 每 年 2 % (即以

所有未被出售的投資項目的投資成本計 2 % )。  

 
(iii) 管理費用上限：子基金營運期間 (包括投資期、退出期及

延長期 )，管理費用總額以政府對該子基金的出資承諾額

的 1 0 %  為上限。  

 
( m)  附帶權益－最多為 20%。  

 
( n )  最低資本回報率 (按複式計算 )－每年最少為 6%。  

 
( o )  基金經理的資格－部分的基本要求如下－  

 
( i )  須在香港註冊；  

 
( i i )  須 持 有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發 出 第  9  類 受 規 管 活

動 (提供資產管理 )的牌照 2；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未持有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出第  9  類受規管活動 (提供資產管理 )牌照的基

金經理，仍可以參加遴選，但必須提交申請牌照的進度或計劃，以及確保在成立子基

金時已取得該牌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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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須 具 備 相 關 經 驗 ， 曾 經 募 集 股 權 投 資 資 金 或 管 理 股 權 投

資 的 資 產 管 理 規 模 ( A s s e t s  U n d e r  M a n a g e me n t ) 合 計 達

20 億 元或以上 (或等值外幣 )；  

 
( i v )  須在香港設有辦事處及本地團隊 3；  

 
( v )  須具備在相關投資領域進行股權投資的成功案例；  

 
( v i )  須 具 備 能 力 帶 領 非 香 港 公 司 在 香 港 落 戶 ， 以 及 具 備 相 關

的成功案例及項目儲備；  

 
(vii) 須在遞交申請成為「引導基金」的基金經理時，提交潛在

投資人 (可包括策略投資人及其他投資人 )的出資承諾書，

以證明基金經理已為擬成立的子基金取得多於 1  個政府

以 外 的 投 資 者 (可 包 括 策 略 投 資 人 及 其 他 投 資 人 )承 諾 出

資至少共 10  億元，另外亦須擬備清晰的募資計劃；以及  

 
(viii) 須 在 獲 確 認 為 合 資 格 基 金 經 理 後 的 12  個 月 內 按 募 資 要

求籌集市場資金 (包括策略投資人及其他投資者 )。  

 
19 .  我們必須強調，「引導基金」將建基於市場化運作，因此政府會以

保 障 政 府 權 益 和 公 眾 利 益 為 前 提 ， 在 制 定 及 調 整 相 關 細 節 時 保 持 靈 活

性，以充分考慮市場因素，期望透過「政、產、學、研、投」的高效協

作，落實方案並推動香港創科及新型工業化產業發展。  

 

 
監管及檢討機制  

 
20 .  政府會為「引導基金」成立「督導委員會」，委員由來自工商界、

創科界、投資界及政府的相關代表組成，就「引導基金」有關的事宜向

政 府 提 供 獨 立 意 見，包 括 政 府 出 資、子 基 金 的 成 立 及 管 理、投資 目 標、

投資管理及協議框架、遴選基金經理、監察及檢討等。「督導委員會」

開會時，委員需申報利益。如表決内容涉及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，則該

委員需要避席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未在香港設有辦事處及本地團隊的基金經理，仍可以參加遴選，但必須提交設立本地

辦事處的計劃，以及確保在成立子基金時已在香港設有辦事處及本地團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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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.  我 們 亦會 制 定 合適 的 監 察 及 檢 討 機 制 ， 例 如 政 府 (透 過 特 殊 目 的 公

司 )須 與 基 金 經 理 及 所 有 投 資 者 簽 訂 有 限 合 夥 協 議 ， 當 中 訂 明 基 金 經 理

須要承擔的責任及義務。該份有限合夥協議也包括適當的條款及細則，

以保障所有投資者 (包括政府 )的 權 益。我們 亦 會 委 任 外 聘 審 計 師，對「 引

導基金」的特殊目的公司的財務報表進行年度審計，以及按情況檢討基

金的運作，並向立法會的相關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。  

 
22 .  我們與其他有限合夥人將持續監察「引導基金」下各個子基金的運

作及基金經理的表現，並定期作出檢討，以及適時徵詢「督導委員會」

的意見，確保款項得以妥善發放及運用。基金經理亦須定期向「督導委

員會」提交管理報告，並受該委員會監察。如果基金經理涉及違法行為

或發生某些特定情況，政府有權終止與該基金經理的合作，這包括但不

限於 －  

 
( a )  建議的投資項目未能符合有關的投資要求；  

 
( b )  建 議 的 投 資 項 目 與 政 府 現 行 或 計 劃 中 的 政 策 或 法 例 出 現 衝

突；  

 
( c )  有 理 由 認 為 建 議 的 投 資 對 象 涉 及 或 會 令 政 府 聲 譽 受 損 的 活

動；或  

 
( d )  建議的投資項目違反有限合夥協議的條款。  

 

 
預期效益  

 
23 .  建議的 100  億元「引導基金」預計由 2 0 2 6 - 2 7 年 度陸續啟動投資，

預 計 能 吸 引 至 少 300  億 元 的 市 場 資 金 投 資 到 目 標 產 業 。 有 見 內 地 及 其

他地區的相關經驗，我們的願景是透過「引導基金」的引領作用，吸引

更 多 基 金 以 外 的 各 類 市 場 資 金 以 不 同 投 資 形 式 積 極 參 與 投 資 創 科 產

業，希望未來 10  年整體產業投資的規模可達 1 ,000  億元。  

 
24 .  此外，受惠於市場化運作，經子基金經理遴選並參與的投資項目，

應會帶來一定的財務回報。從宏觀的角度來看，是項建議有助香港壯大

「耐心資本」，從而吸引優質企業落戶香港，培育創科企業，建設具有

香港優勢的產業鏈，促進目標產業的發展。長遠而言，創科產業的蓬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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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有助於鞏固香港創科優勢、有利稅收和增加就業機會，以及可帶動

周邊配套產業的發展，促進香港經濟趨向多元化，並將為香港金融市場

帶來更多的機遇，服務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。  

 

 
對財政的影響  

 
25 .  如獲財務委員會 (下稱「財委會」 )批准，我 們會在「創新及科技基

金」下開立一個 100  億 元承擔額的新專項分目，用以設立「引導基金」，

並由 2 0 2 6 - 2 7 年 度起，分 5  至 6  年注資不同的子基金，然後由基金經理

作出投資。任何投資回報，包括股息及退出有關投資得到的利潤，將會

存入為「引導基金」而設的特殊目的公司的專用帳戶。政府會考慮「創

新及科技基金」及專用帳戶的結餘，以及「創新及科技基金」下各項計

劃所需的現金流，包括「引導基金」的推行情況，在有需要時向「創新

及科技基金」注資。相關的注資會反映在「創新及科技基金」有關財政

年度的周年預算內。「引導基金」每年的現金流視乎各個子基金投資項

目的實際數目及投資金額、預計來年投資項目數目和金額，以及投資回

報而定，而創新科技署會考慮當前的市場狀況及業界需要，定期就「引

導基金」進行檢討。  

 
26 .  創新科技署會成立秘書處 4，處理與「引導基金」相關的行政工作。 

 

 
推行時間表  

 
27 .  建議如獲財委會批准，我們擬在 2025  年內設立「引導基金」，並

開展公開遴選基金經理的工作。  

 

 
公眾諮詢  

 
28 .  我們在 2024  年  12  月  17  日就「引導基金」的建議方案諮詢立法會

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，並得到委員會的支持，把建議提交財委會

審 議 。 創 新 科 技 及 工 業 局 及 創 新 科 技 署 在 今 年 1  月 中 公 開 邀 請 市 場 就

「引導基金」提交意向書並提出意見，為期至 3  月初，共收到超過 60  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我們會研究聘請專業服務公司 (例如法律及投資顧問服務 )，若有需要會按既定程序申

請增加人手及資源，以協助秘書處的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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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向書。我們亦會繼續與各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，以訂定執行細節及指

引。  

 

 
背景  

 
創科產業引導基金  

 
29 .  行政長官在 2024  年《施政報告》宣布設立 100  億元「引導基金」，

成立母基金，加強引導市場資金投資指定策略性新興和未來產業，包括

生命健康科技、人工智能與機械人、半導體與智能設備、先進材料和新

能源等，系統性建設創科產業生態圈。財政司司長在 2 0 2 5 - 2 6  年 度《財

政預算案》演辭中提及政府將通過「引導基金」，加強引導市場資金投

資策略性新興和未來產業。  

 

 
創新及科技基金  

 
30 .  「創新及科技基金」是立法會在 1999  年  6  月  30  日根據《公共財

政條例》 (第  2  章 )第  29  條通過決議成立的基金。此法定基金的目的是

資 助 有 助 提 升 本 港 製 造 和 服 務 業 創 科 水 平 和 促 進 創 科 發 展 的 項 目 ， 藉

此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。基金現時設有 16  項資助計劃 5，以支持研發、

推動科技應用、推進新型工業化及發展新質生產力、培育科技人才、支

援科技初創企業及培養創科文化。每項計劃有不同的目的、範疇和運作

模式。基 金亦設有其他支援計劃，包括資助研發中心／實驗室和大學技

術轉移處的全額或部分運作開支。  

 
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 

 
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 

創新科技署  

2025 年 7 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將會逐步整合至 13 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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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創科產業引導基金」架構圖 

 
 

 

 


